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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4
日上午在成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 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 就中日韩合作以及地区和国
际问题交换看法。

李克强表示，20 年来， 中日韩合作
不断拓展和深化。 三国互为重要发展伙
伴，经济互补性强，产业融合度高。 虽然
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波折， 但三方坚持通
过合作实现共赢，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在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开放合作、 开放
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 展望未来，
中日韩合作面临新的更大机遇， 前景十
分广阔。

李克强就深化三国合作提出以下
建议：

———夯实互信根基，维护合作大局。
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的发展， 秉承正
视历史、开辟未来的精神，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聚焦互利共赢合作，坚
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为深化合作
创造有利条件。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合作方向。
要着眼未来，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
划三国合作，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
深化务实合作，打造伙伴关系。

———加速自贸谈判， 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 中日韩三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坚定支持者，
应推动明年如期签署协议。 加速中日韩
自贸区谈判， 早日建成更高标准的自贸
区， 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促进创新合作，打造新增长点。
中日韩都是创新大国，优势互补。三方要
提升创新能力，分享创新成果。

———密切人文交流， 筑牢友好纽带。
加强三国体育、奥运、青少年等交流合作。

———开展环保合作， 推动可持续发
展。 加强在卫生、老龄化、气候变化等领
域的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 增强人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李克强指出， 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
深刻调整。中日韩应加强团结合作，发扬
同舟共济精神，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共同应对挑战，为地区乃至世界
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第一，要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
现半岛无核化、 建立和平机制符合三国
的共同利益。要继续推进对话取得进展，
妥善处理各方合理关切， 推动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第二，要共同践行新的安全理念。坚
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基于共同安全利益， 追求本地区的整体
安全。 国家间加强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
三方，不应影响地区稳定。

第三，要共同坚持开放包容。秉持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维
护自由贸易，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反
对“脱钩”和分割。

第四，要共同引领区域合作。三国要
加强在地区合作中的协调配合， 引领区
域合作聚焦东亚、聚焦发展，维护和完善
东亚现有区域合作架构， 使之更加符合
地区国家需要。

文在寅表示，三国 20 年来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实现了共同发展，并为东北亚

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在当前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不稳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
三方要紧密合作，持续扩大共同利益，积
极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卫生、老龄化等
领域开展合作， 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
合作，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密切人文
交流，巩固面向未来的合作基础。韩方愿
同各方一道，推进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

安倍晋三表示，20 年来， 三国合作
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站在新的起点上，
三方要总结经验，规划下一个 10 年合作
蓝图，建立“三赢”关系，三国拥有悠久的
人文交流历史， 要以三方相继举办奥运
会、残奥会为契机，推进三国体育、旅游、
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在环境保护、人口老
龄化、海洋垃圾等问题上的合作。当前形
势下， 日方致力于同中韩共同维护自由
贸易和多边主义，维护公平、公正、非歧
视的投资营商环境。

本次会议发表了 《中日韩合作未来
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韩+X”早期收
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4
日上午在四川成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后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表示，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开得务实、坦诚、高效，取得丰硕成
果。中日韩合作 20 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
历程，我们坚持相互开放，坚持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 三国合作已成为东亚地区
发展的重要引擎。

李克强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展望未来十年合作，作出前瞻性、战
略性的规划，一致同意增强政治互信，把

握合作方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正
视历史、开辟未来，坚持视对方发展为机
遇，不断拓展共同利益。 立足东亚、聚焦
亚太， 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
协调， 打造符合地区国家需要的东亚合
作架构。

李克强表示， 三国同意致力于促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推动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早日签署，加
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李克强指出， 中国正在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在服务业、金融业等领域拥有
巨大市场潜力。 欢迎韩、 日企业捷足先

登，在健康、养老、育幼以及证券、寿险等
领域开展对华合作。中方倡议将 2020 年
定为“中日韩科技创新合作年”。 三方可
以加强“中日韩+X”合作，与更多国家实
现共同发展。深化金融科技领域合作，提
升移动支付便利化水平， 为三国游客提
供更便捷的支付服务。拉紧人文纽带，积
极开展奥运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环
保以及海洋塑料垃圾等合作。

李克强表示， 我们就朝鲜半岛局势
深入交换了意见， 重申实现半岛无核化
与东北亚持久和平是共同目标， 对话协
商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 三

方继续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方式解决半
岛问题，实现半岛以及本地区长治久安。

韩日领导人高度评价中日韩合作 20
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肯定《中日韩
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对下步合作的引领作
用。一致同意扩大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卫
生健康、老龄化、科技创新、体育、青少年
等领域合作，推动三方合作水平更上一层
楼。 积极评价 RCEP 谈判取得的进展，推
动高质量的 RCEP 明年按期签署， 维护
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加强在朝鲜半岛事
务中的沟通协调，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持
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据新华社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
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坚持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
位置，强化底线思维，做实就业优先政
策，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
促进机制，坚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稳
定现有就业岗位并重，突出重点、统筹
推进、精准施策，全力防范化解规模性
失业风险， 全力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 《意见》就稳就业工作提出了六个方
面重点举措。

一是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将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 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及职工在岗培训补贴政策延
续实施 1 年。 加强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
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企业开拓国内市场，
规范企业裁员行为。

二是开发更多就业岗位。 支持社区
生活、家政、旅游、托育、养老等吸纳就业
能力强的服务业发展。 合理扩大有效投
资， 适当降低部分基础设施等项目资本
金比例。 研究适时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
和制度性成本。

三是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 降
低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启动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抓紧
清理取消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的规定。 对
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或从事公益

性岗位政策期满仍未稳定就业的困难人
员，政策享受期限可延长 1年。

四是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大
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扩大技能人
才培养培训规模， 加强职业培训基础能
力建设。 组织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
毕业生、20 岁以下有意愿的登记失业人
员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 按规定给予培
训补贴。

五是做实就业创业服务。 健全就业
信息监测系统，开放线上失业登记入口，
实现失业人员基本信息、 求职意愿和就
业服务跨地区共享。加强重大项目、重大
工程、专项治理对就业影响跟踪应对。市
级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要实现岗
位信息在线发布，并向上归集。实施基层

公共就业服务经办能力提升计划， 建立
登记失业人员定期联系和分级分类服务
制度。

六是做好基本生活保障。 及时兑现
失业保险待遇，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仍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
的人员， 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直至法
定退休年龄。对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按
规定及时纳入临时生活补助、 最低生活
保障和临时救助等范围。

《意见 》强调 ，要加强稳就业工作
组织保障，完善工作组织协调、资金投
入保障、 就业形势监测、 突发事件处
置、舆论宣传引导等五项机制，推动各
地切实履行稳就业主体责任 ， 汇聚稳
就业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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